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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本所（其時為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後易名為「安理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下稱「本所」）受委

託，就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所有以個人「關係狀況」作為考量因素的香港法例及若干政府政策進行分析

（下稱「2019 年報告」）。該報告指出，香港法律在多達 21 個法律及政策範疇中存在廣泛且適用不一的差別待

遇。受影響者並不限於處於「非傳統婚姻關係」（例如同居、民事伴侶關係或同性婚姻）的人士。該等差別削弱

有效執法，並對社會整體造成更廣泛的影響。本所檢視全港共 537 條本地法例，並據此作出上述結論。 

2025 年 3 月，本所獲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進行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香港法

律進行同等分析（下稱「《中大報告》」）。 

隨著香港社會觀念持續演變，公眾對非傳統婚姻關係之接受程度有所上升。這包括對未婚同居的接納程度顯著上

升，以及對保障性傾向及性別少數群體（包括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較 2019 年為高。惟截至目前，在香港普遍獲

法律承認的自願性個人關係仍僅限於異性婚姻。 

處於非傳統婚姻關係之伴侶（例如民事結合或同居關係，不論為異性或同性），以及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訂立的同

性婚姻配偶，整體而言仍未能享有適用於處於相若情況之異性婚姻人士的多項權利及利益。儘管其在情感、經濟

及社會連結方面與異性配偶相若，其所受之義務與可享之保障仍未能與處於異性婚姻的伴侶相提並論。 

《中大報告》詳述基於「關係狀況」所作之差別待遇對香港的個人、政府及公眾所造成的主要影響，並以具體例

證說明。於個人層面，處於非傳統關係的伴侶目前不得使用輔助生殖技術。就住屋政策而言，繼  Nick Infinger 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李亦豪，替代吳翰林（已歿）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1  一案之後，異性及同性配偶均可作為一般家庭

申請公共租住房屋。惟民事伴侶及同居者仍不屬其內。於無遺囑身故情況下，同居者不同於異性配偶，並無自動

承繼遺產之權利。相對地，終審法院在 李亦豪，替代吳翰林（已歿）訴 律政司司長2 一案之裁決確立，同性配偶

無須先證明為「受養人」，即可享有與異性配偶相同的自動承繼權及申索合理供養之權利。3 

雖然自 2019 年以來已見若干進展，但是香港法律下殘餘之差別待遇仍然限制非傳統婚姻關係人士之權利，並對涉

及關係義務之有效執法構成阻礙。以《證券及期貨條例》下「市場失當行為」為例，為「異性配偶」之利益而披

露特定資料可構成刑事罪行。惟在現行定義架構下，倘若受益人屬「同性配偶」，對相類行為之執法或更形困

難。《中大報告》載列上述及其他差別待遇對個人、政府及公眾之影響方式。 

《中大報告》由本所以義務形式撰寫及製作，並獲葉劍廉律師、麥誠謙律師及孫耀東教授提供編輯支援。 

本所期望《中大報告》有助本地持份者及機構就相關範疇是否宜作改革，以及改革的推進方式，展開建設性討

論。 

完整報告載於本所網站，敬請參閱。 

 

 
1  [2024] HKCFA 29. 
2  [2024] HKCFA 30. 
3  為便於參照並提升撰寫的清晰度，本執行摘要及《中大報告》或採用帶有性別標示的代名詞，例如「他」（“he”）與「她」

（“she”）。此等用語旨在保持性別中立，並涵蓋所有人士，不分性別認同。 

https://www.aoshearman.com/en/insights/the-recognition-and-treatment-of-relationships-under-hong-kong-law-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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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更新說明 

2025 年 3 月，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委託本所，就香港法例所有以個人「關係狀況」作為

考量因素的香港法例及若干政府政策進行識別與分析，作為 2019 年報告的更新。 

檢視結果顯示，基於「關係狀況」而對某人作出差別待遇的香港法例及政策範疇進一步擴大。結

論指出，由於非傳統婚姻關係欠缺法律承認，相關差別待遇因而得以持續。 

 

   

 

社會觀念的變化 

除個別情況外，香港法例一般不承認異性或同性的民事伴侶關係及同居關係，亦不承認在境外訂

立的同性婚姻。與此同時，社會對非傳統婚姻關係的接受度持續上升。 

家庭議會於 2021 年進行的《家庭狀況統計調查》顯示，37.9%受訪者表示接受「不以結婚為前

提的同居」，39.8%認為「婚前同居」是好主意；當中以 15 至 24 歲及 25 至 34 歲組別的接受

度較高。對同居的態度平均分由 2011 年的 3.03 上升至 2021 年的 3.22，反映接納程度呈明顯上

升趨勢。社會對同性關係的觀感亦出現相類的演變。 

中大、香港大學及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於 2023 年以代表性電話訪問方式，訪問逾一

千名受訪者。結果顯示，71%支持就性傾向訂立反歧視法例（2017 年為 69%，2013 年為

58%），僅 6%表示反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由 2013 年的 38%及 2017 年的 50.4%，上升至

2023 年的 60%。反對者則由 2013 年的 43%及 2017 年的 33%，下降至 2023 年的 17%。 

 

 

  

2019 年以來的重要發展 

自 2019 年起，處於非傳統婚姻關係的人士就多項香港法例及政策提出司法覆核。例如： 

 2024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房屋委員會把已婚同性伴侶排除於可作為家庭單位申請公共租

住房屋及資助出售房屋的政策之外屬違法。4其後，房屋委員會把申請表「與申請人的關係」

一欄的「丈夫／妻子」改為「配偶」，使已婚同性伴侶得以作為家庭單位申請公共房屋。 
 同年，終審法院亦裁定，把已婚同性伴侶排除於《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

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之承繼與供養安排之外屬違憲，並對相關條文作出補救性詮釋。5  

另一方面，終審法院於 2023 年 9 月裁定，欠缺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法律框架構成對私隱權的侵

犯，政府對建立相關框架負有積極義務。6其後，政府於 2025 年 7 月 16 日向立法會提交《同性

 

 
4  Nick Infinger 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李亦豪，替代吳翰林（已歿）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24] HKCFA 29. 
5  李亦豪，替代吳翰林（已歿）訴律政司司長 [2024] HKCFA 30. 
6  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 [2023] HKCFA 28 and [2023] HKCF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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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惟該草案於 2025 年 9 月 10 日二讀表決時以 71 票反對、14 票贊成及

1 票棄權遭否決。政府隨後表示，將以行政措施履行相關義務。 

 

 

《中大報告》 

在上述背景下，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本所製作更新版之《香港法律對不同伴侶關係的承認和對

待》研究報告。 

本所就 2019 年報告所載條文進行法例檢視，以識別於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報告之資料截

至日翌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中大報告》之資料截至日）期間之變動（下稱「相關期

間」）。 

本所採用兩階段方法，檢視與 2019 年報告所載條文相關之法例變動。第一階段，就 2019 年報

告所引用之各項法例條文，比對其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5 年 2 月 28 日生效之版本，並

分析涉及《中大報告》的修訂或廢除之條文。第二階段，於 2025 年 2 月 28 日之電子版香港法

例（e-Legislation）以關鍵詞進行搜尋。該搜尋初步識別 1，900 項條文，分佈於 563 部條例及

附屬法例。其中 1,251 項於相關期間內曾被修訂。 

為進一步界定檢視範圍，本所就初步搜尋結果，參照電子版香港法例所載之編輯紀錄，核對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期間各項條文之版本日期，並綜合相關編輯及修訂紀錄加

以篩選，最終確立涵蓋 139 部法例、共 305 項條文之初步檢視樣本。另於《中大報告》中把

「next of kin」納入搜尋詞。  

最後，本所就檢視樣本，並結合若干相關政策，以了解某人在是否處於下列四類關係時之處境與

待遇： 

 異性婚姻。 
 在香港以外締結的同性婚姻。 
 在香港以外締結的民事伴侶關係（不論性別）。 
 同居關係（不論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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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除了法院裁決帶來的若干進展外，因「關係狀況」而引致的差別待遇仍然普遍，且在不同範疇的適用並不一致，

並且橫跨不同香港法例及政府政策。《中大報告》識別出二十一個範疇，個人可能因其關係狀況而受到不同對

待，範疇包括：  

 反歧視  
 破產  
 子女  
 公司 
 補償  
 罪行和家庭暴力  
 刑事事宜及囚犯  
 死亡 
 僱傭  
 房屋  
 入境  
 繼承 
 國際事務  
 婚姻  
 醫療  
 其他 
 公共衛生  
 公共服務  
 公共福利  
 監管規定及公開發售 
 稅務   

上述差別待遇並不僅影響處於非傳統婚姻關係的人士，亦削弱政策效能和執法效率，對整體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法例下的差別待遇維持 

自 2019 年以來，新訂或修訂法例在多個範疇引入或延續差別待遇，例子包括： 

 網上起底的保障，如涉及「意圖造成傷害」而目標為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相關保障未必適用。 
 分間單位租戶死亡後，其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不得承繼租住保障。 
 就私營醫療機構的投訴，病人的異性配偶可提出投訴；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未必被視為合資格投訴

人。 
 利益衝突與披露制度一般只要求就「配偶」申報與披露，未有涵蓋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 

綜上所述，可見近年的立法變動未能一致地收窄差異，部分情況甚至出現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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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法律範疇內的不一致 

針對個別條文的司法補救，往往在同一法律範疇內造成不均衡的結果。以繼承法為例，同性配偶如今在無遺囑繼

承享有優先承繼次序，並可申索合理財政供養，惟在現行遺產承辦授予規則下，其於承辦遺產的優先次序可能較

低，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並不享有任何優先地位。 

於同一法律範疇內，如僅部分規定經司法覆核而獲更改，其餘部分維持不變，亦會出現相類不一致的情況。 

  



 

8 2026 年香港法律對不同伴侶關係的承認和對待  
 

關係承認的有限性與差異性 

除個別情況外，香港的法例與政府政策大多不把同居關係、民事伴侶關係，以及在香港以外締結的同性婚姻，納

入與異性配偶相同的權利、利益與義務保障之內。即使此類非傳統婚姻關係在情感、經濟與社會連結方面往往與

異性婚姻無異，法律待遇仍然存有落差。 

研究同時發現，香港法律對非傳統婚姻關係的承認在各範疇並不一致。在若干範疇（例如防止家庭暴力、公司董

事「公平交易」規則）中，法例承認不分性別的同居關係；但在其他範疇（例如強制性公積金安排中，只承認以

「丈夫與妻子」形式同居的異性伴侶），出現取向不一的處理。 

在單一範疇內的承認亦欠缺一致性。以反歧視為例，《種族歧視條例》與《殘疾歧視條例》涵蓋同居者，但以

「家庭崗位」為由的保障仍然僅限於異性婚姻。結果是，因同居者的殘疾而遭受歧視或騷擾可獲法律保障，惟因

照顧垂危同居者而受到不利對待的情況則欠缺法律保障。 

更為複雜的是，法例沒有一個統一的「同居關係」定義。即使在承認同居的法例之內，不同範疇與制度對「同居

關係」定義亦不一致。以補償計劃為例，亡者同居者是否合資格獲賠，可能因共同生活的時間長短、共同生活的

方式，以及雙方性別而有所不同。 

若香港法律採用一致而清晰的同居關係定義，則有助減少上述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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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中大報告》指出，在多項制度安排之下，民事伴侶與同居者（不論性別）以及在若干情形下的同性配偶，往往

無法取得異性配偶所享的權利與利益。此等安排直接影響個人權益，亦間接影響公共政策的落實與整體社會的運

作。 

對個人的影響 

在許多情況下，法律限制使民事伴侶關係及同居關係之伴侶（不論性別），以及在若干情況下之同性配偶，無法

取得本向異性配偶開放之權利。即使其於情感、經濟及社會連結等方面與異性配偶相若，處於非傳統婚姻關係之

人士仍無法享有下列權利及利益： 

 共同領養子女； 
 使用輔助生殖技術； 
 在伴侶於在囚期間身故，獲即時通知； 
 在伴侶無遺囑且無遺囑執行人的情況下承辦其遺產（視乎適用的遺產授予優先次序規則，或不具自動權利，或

僅屬較低優先次序）； 
 反對移走已故伴侶的遺體器官作醫學研究或教育用途；以及 
 申領可降低伴侶合計稅負的特定免稅額及扣除項目。 

在稅務方面，已婚人士免稅額適用於異性與同性配偶。民事伴侶與同居者則僅可申請基本免稅額。 

 

在僱傭權益與保障方面亦存差異。對於因照顧垂危之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而遭受不利對待之僱員，現行

法例未有提供與異性婚姻相若之保障。 

另一方面，永久性居民之受養人在其於香港境外受僱時得以隨行並按某些制度享有特定福利。惟「受養人」之界

定雖包括配偶，未必涵蓋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 

《僱傭條例》規定，僱主須向連續受僱不少於五年且在職死亡之僱員的異性配偶支付長期服務金。處於非傳統婚

姻關係之人士並無同等權利。 

其他不一致情況亦時有出現。例如，僱員受僱於其異性配偶所經營之公司，而該公司清盤或欠薪時，該等僱員不

得動用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求償。然而，此一排除並不適用於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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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僱員或其家庭成員提供住宿的僱主，可合法由僱員工資中扣除相等於住宿價值的租金。 但如該住宿僅供

僱員的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居住，則不得因此由僱員工資中扣除任何金額。 

對政府與公眾的影響 

差別待遇削弱公共政策之落實及執法效能。由於法例常未有充分涵蓋異性婚姻以外之關係，政府難以將若干政策

全面落實，執法機關在檢控上亦面對更大限制。 

以刑事法為例，男子假冒丈夫並誘使「已婚女性」性交，可構成強姦。倘若法律不承認非傳統婚姻關係，男子假

冒「同居者」而誘使性交，則較難以該罪名入罪。 

重婚罪只針對已婚人士再與他人締結另一段異性婚姻。如原有或其後的關係屬非傳統婚姻關係，則無從檢控。 

在破產法範疇，當破產人的關係屬非傳統婚姻關係時，債權人在「不公平優惠」方面所受保障相對較少。適用於

向異性配偶作出贈與之法定推定，以及破產前相關期間之延展，並不適用於向非傳統婚姻關係人士所作之贈與。 

在市場規管方面，市場失當行為制度把為「緊密關連人」之利益披露受禁資料訂為罪行。惟現行對「配偶」及

「同居者」的界定多以異性配偶為核心，未有明確延伸至同性配偶，執法因此面對額外困難。於香港上市法團擁

有百分之五表決權股份權益的人士，無須就其民事伴侶、同居者或同性配偶的權益及淡倉向公眾披露。董事及最

高行政人員亦無須披露上述人士於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考慮到一般存在之共同理財推定，而非傳統婚姻

關係亦屢見不鮮，上述安排減少市場與公眾可得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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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承認現況概述 

異性婚姻在多數法例及政策中仍屬廣泛承認。同性婚姻的承認近年在若干分散範疇有所擴展，包括死亡、房屋、

入境、繼承、公共服務及稅務，主要源於個別人士提出司法覆核所促成之變動，而非整體立法改革。同居關係在

若干具體情境下獲承認（例如防止家庭暴力、種族及殘疾歧視保障、董事「公平交易」規則），惟相關定義並不

一致，且常見不涵蓋同性同居。民事伴侶關係整體上仍未獲承認，僅在入境及簽證安排下出現例外。若能就「同

居關係」訂立通用而清晰的法定定義，並較為全面地承認同性配偶之法律地位，將可減少結果不一致的情況，並

有助提升政策一致性。  

完整報告載於本所網站，敬請參閱。 

  

https://www.aoshearman.com/en/insights/the-recognition-and-treatment-of-relationships-under-hong-kong-law-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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